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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综合报道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由于自我保护

能力尚未具足圆成，儿童往往会因为产

品的某些设计或制造缺陷成为受害者。

提升儿童用品质量，确保儿童用品安

全，让孩子们远离产品伤害，健康快乐

地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

作为消费品质量主管部门，近年来

质检总局不断加大儿童用品监管力度，连

续组织开展儿童用品质量提升行动，组织

进行儿童用品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消

费品安全标准“筑篱”行动、儿童用品执

法打假“质检利剑”行动等，同时严格进

口儿童用品检验监管，杜绝不合格儿童用

品进口销售……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使

儿童用品质量得到不断提升。

回顾最近几年的消费品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仅专门针对儿童用品的就有不

少——

2013年，质检总局集中开展了为

期半年的儿童用品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

查，共抽查检验童鞋等儿童用品10473批

次，对644批次不合格产品依法进行了处

理。当年5月，在“质检利剑”行动儿童

用品打假战役集中行动周中，共检查玩

具生产企业1921家、汽车儿童座椅生产

企业171家、童装生产企业1652家、童鞋

生产企业699家、教辅用具生产企业363

家，查处玩具案件283起、童装案件50

起、童鞋案件9起、教辅用具案件12起。

2014年，质检总局将儿童用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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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服装：
    安全才能更美丽

中国既是童装的生产大国，也是

消费大国。据统计，目前我国拥有童

装生产企业上万家，童装年产量超过

50亿件，其中国内销售约20亿件，销

售总额在1000亿元以上。款式多样的

各类童装让孩子们充分享受到了服装

的呵护与美丽。

好产品需要好标准。目前，我国的

童装标准体系逐步完善，主要包括GB／T	

22044—2008《婴幼儿服装用人体测量的部

位与方法》、GB／T	1335．3—2009《服

装号型	儿童》、GB	18401—2010《国家

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标准、FZ

／T81014—2008《婴幼儿服装》标准等。

这些标准对童装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等作出了严格规定，同时对童装

有毒有害物质如甲醛含量、pH值、染色

牢度、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含量都有严

为10类重点产品中的重点，特别印发了

《关于深入推进2014年儿童用品质量提

升行动的通知》，部署全系统加强儿童

用品质量安全监管。与此同时，针对儿

童用品产品质量违法较多的问题，部署

开展“质检利剑”行动儿童用品打假战

役，对儿童玩具、汽车儿童座椅、童

装、童车等产品开展了打击假冒伪劣的

专项行动。2014年启动的消费品安全标

准“筑篱”专项行动中，也包括加快制

定消费品中化学危害、儿童用品基本安

全等跨领域通用安全标准。目前，我

国已有40多项儿童用品国家标准，涵盖

穿、住、用、行等各个方面，构建了较

为完备的儿童用品标准体系。

2015年5月，质检总局下发《儿童用

品等10类重点产品质量提升行动方案》，

提出要针对儿童用品等10类产品，以综合

整治促质量提升，使重点产品质量国家监

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90%以上。

2016年，全国质检系统围绕消费品

质量狠下功夫，以包括儿童纸尿裤、儿

童玩具、婴幼儿服装在内的10种消费者

普遍关注的消费品为重点，综合调动质

检手段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数据显

示，在全国范围内这10种产品的总体抽

查合格率达到90.3%，同比上升了5.2个

百分点。2016年，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召回进口缺陷儿童用品69.6万件。

今年4月，质检总局印发的2017“质

检利剑”行动工作方案中，任务之一就是

以儿童玩具、婴幼儿服装、儿童仿真饰品

等10类消费品为重点，提升消费品质量和

维护消费品安全。继2016年发布激光笔、

儿童文具、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等消费预警

信息，今年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再次于

六一期间发布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风险预

警，产品涉及儿童玩具、童车、儿童家

具、儿童服装、儿童文具、儿童鞋类等，

从购买、日常使用等方面给出了有针对性

的安全消费提示。

格限量，还对童装拉带、绳索和细小部

件等提出了限制性要求，对我国童装设

计、生产、销售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规

范作用。

从2006年开始，质检总局连续组

织了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质量国家监

督抽查，历次抽查的实物质量合格率分

别为：2006年62.2％；2007年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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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8.0%；2009年89.5%；2010年

87.8%；2011年86.7%；2012年87.0%；

2013年90.5%。2016年，全国联动监督抽

查结果显示，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质

量合格率为89.0%。

从抽查结果看，童装产品质量稳步

提高，并趋于平稳。但少数产品质量仍

处于较低水平，不合格问题屡有发生，

主要涉及甲醛含量不合格、pH值不合

格、色牢度不合格、检出可分解致癌芳

香胺染料和纤维成分含量不合格。

2016年6月1日，我国首个专门针对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童装）的强制

性国家标准GB	 31701—2015《婴幼儿

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

施。鉴于婴幼儿和儿童群体的特殊性，

该标准在原有纺织安全标准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了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的

各项安全要求——

在化学安全要求方面，增加了6种增

塑剂和铅、镉2种重金属的限量要求；在

机械安全方面，对童装头颈、肩部、腰

部等不同部位绳带作出详细规定，要求

婴幼儿及7岁以下儿童服装头颈部不允许

童装的安全隐患主要有3

类——

机械伤害：如童装上的拉带

可能会使儿童窒息，童装上的小

装饰物、纽扣等小部件脱落后一

旦被吞食，也会使儿童咽后哽塞

或窒息；

化学伤害：如甲醛超标会损

害呼吸系统，并引发各种炎症，

长期穿着含有可分解芳香胺（偶

氮）染料的衣物，轻者会出现

头疼、恶心、疲倦、失眠、 呕

吐、咳嗽等不良症状，重者会诱

发癌症。

燃烧伤害：如果服装面料

的阻燃性达不到要求，易引发火

灾，烧伤儿童。

童装安全隐患

存在任何绳带；规定纺织附件应具有一

定的抗拉强力，且不应存在锐利尖端和

边缘，还增加了燃烧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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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车：
   出行的曼妙记忆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童车已经由婴童“奢侈品”演变

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必需品，而童车

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家长的关注。

我国于2006年6月1日起将童车产品

纳入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有关企业必

须通过3C认证才能生产和销售。而目前

国内涉及童车整车安全及性能的主要标

准有13项，其中包括GB14746-2006《儿

童自行车安全要求》、GB14747-2006

《儿童三轮车安全要求》、GB14748-

2006《儿童推车安全要求》、GB14749-

2006《婴儿学步车安全要求》等7项国家

强制性标准。标准根据各类童车的不同

特点，分别制定出了严格的安全要求和

使用性能要求。

GB14748-2006《儿童推车安全要

求》规定：车辆应安装有制动装置，站

立于手把一侧的使用者（看护人）应可

以操作此装置。如手把可以换向，则车

辆前后两端都应安装制动装置。若制动

购买童装首先查看产品标识是

否齐全，内外标识内容是否一致。

尽量不要给幼童（7岁以下）购

买脖子或帽子上带有绳带的童装，

或把绳带完全取下来后再给孩子

穿；尽量不要购买脖子上有松散绳

带的童装，或将绳带固定后再给孩

子穿。

童装选购提示

注意查看儿童服装上的各种

小配件如拉链、纽扣及各种装饰

件是否牢固或有锐利边缘，尽量

为幼童选择饰物少特别是金属饰

物少的服装。

尽量购买浅色、不含荧光增白

剂或不含涂料印花的童装，新购买

的童装最好洗涤后再给孩子穿。

Tips
童装的分类

依据年龄不同，国家标准将

童装分为两类，适用于年龄在36

个月及以下婴幼儿穿着的，为婴

幼儿纺织产品；适用于3岁以上、

14岁及以下儿童穿着的，为儿童

纺织产品。

按安全要求的不同，标准也

将童装安全技术类别分为A、B、C

三类，A类最佳，B类次之，C类是

基本要求，要求童装应在使用说明

上标明安全类别，婴幼儿纺织产品

还应加注“婴幼儿用品”。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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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或其操作机构在儿童可触及区域

内，应设计成不能被儿童操作。车轮移

动有效性测试要求，车辆最大移动量不

应超过90mm；车辆面向上放于斜坡、

车辆面向下放于斜坡、车辆垂直置于斜

坡要求为：应能在斜台上保持静止至少

1min。

GB14746-2006《儿童自

行车安全要求》规定：车把

部件的把立管不应断裂，且

每100mm长度的把立管经受

的永久变形≤20mm；脚蹬

/曲柄组合件在不低于10万

次蹬踏后，脚蹬和曲柄的

螺纹应不断裂；通过车架

中心线的垂直平面至每个

平衡轮的垂直平面的水平

距离应≥175mm；垂直放

置在水平地面上时，每个

平衡轮与地面间的间隙

应≤25mm。

此外，相关标准还

对小零件、边缘、外露

突出物等作出了明确规

定——适用于36个月以

下儿童使用的童车不

能含有小零件，童车

不能有锐利边缘、尖

端、外露突出物等。

国内童车制造可大致分为3类，一

类是知名自主品牌，如“好孩子”、

“小天使”、“三乐”、“神马”等；第

二类是“模仿”和“代工”制造企业；

第三类是从初期“模仿”、“代工”发

展到拥有自主品牌，如“维克斯”、

“佳佳”、“好来喜”等。国家强制

查看“CCC”标志。我国于

2006年对童车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

认证，童车应在产品和包装上加施

“CCC”标志，如没有“CCC”标志

的应拒绝购买。

根据年龄段选童车。按照年龄

顺序，婴儿学步车适用年龄为9～15

个月；儿童推车适用年龄为1～18个

月，且细分为坐式、卧式；儿童三

轮车适用年龄为2～4岁；电动童车

适用年龄为3～6岁；儿童自行车适

用年龄为4～8岁。

检查产品标志和阅读使用说

明。看说明书中是否包含所有功能

的安全使用说明，如锁定、折叠和

框架调节装置的使用，以及座位的

高低调节等。

进行必要的外观检查。看车

体上是否有可能导致割伤或划伤皮

肤的边缘或边角、是否有儿童手指

可插入的孔隙；婴儿学步车是否结

实，有足够强度；折叠锁定机构是

否牢固可靠等。

建议在公园、小区内平整、无

障碍物的非交通道路等场地使用，避

免在斜坡、泥水地面、台阶、水池

旁、路况复杂等场地使用。

童车选购使用提示

1.闸把尺寸不合格，可能导致操控困难，遇到紧急情况难以制动。

2.平衡轮尺寸或强度不合格，可能导致儿童在骑行转向时起不到支撑

作用，车体侧翻而受伤。

3.制动装置不合格，可能导致车体失控，造成儿童受伤。

4.车体上可能存在容易脱落的小零件，易造成儿童吞咽而引起窒息的

风险。

5.童车上存在锐利尖端、毛刺等，有致儿童被划伤的风险。

6.电动童车在使用中由于碰到障碍或过载等情况，电机等电路部分出

现局部温度过高，导致烫伤儿童甚至起火等伤及儿童安全的危险。

童车安全隐患

性标准的制修订与实施，认证、监督

抽查与执法打假等监管力度的不断加

大，以及广大制造商的不懈努力，

有效促进了我国童车产品整体质量水

平提升。从近年来连续组织开展的童

车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看，童

车产品整体质量稳步提高，20 1 3年

童车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为

80.8%，2014年提升到92.8%，2015

年达到93%。

1.

2.

3.

4.

5.

《
消

费
指

南
》

杂
志

社
 版

权
所

有



消费指南 2017.6 17

儿童玩具：
快乐时光好伙伴

玩是儿童的天性，玩具是伴随儿

童成长的“良师益友”，孩子们通过玩

具感知和认识世界，玩具给予孩子童年

无限欢乐，启迪着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玩具

作为伴随儿童成长的“小伙伴”，其质

量安全直接关系着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质量不好、不安全的玩具常常

隐藏着种种危险，给孩子带来各种意想

不到的伤害。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玩

具基础安全标准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强

制性国家标准《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

范》，规定了所有玩具产品的机械物理

性能、燃烧性能、可迁移化学元素限

量、标识和说明等要求，是玩具产品必

须遵循的基础标准。

2014年5月，参照国

际标准ISO	8124《玩具安

全》，国家标准委又发

布了GB	 6675-2014《玩

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

规范》、《玩具安全	 第

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

能》、《玩具安全	 第

3部分：易燃性能》、

《玩具安全	 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

移》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并于2016年

1月起实施。标准在诸多方面进行改进

和提升，对玩具的适用范围、声响要

求、燃烧性能、有害物质控制范围等作

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增加了对

DBP、BBP、DEHP、DNOP、DINP、

DIDP等6种增塑剂的要求，该限量值与

欧盟的现行规定等同。

在所有产品包括可放入

口中的产品中，前3种

增塑剂总含量限量为

0.1%。在可放入口中的

产品中，后3种增塑剂

总含量限量为0.1%。

声响要求：近耳玩

具产生的连续声音不应

超过65dB(分贝)，除近

耳玩具外所有的其他玩

具产生的连续声音不应

超过85dB。近耳玩具产

生的脉冲声音不应超过

95dB。除爆炸功能玩

具外的任何类型玩具产

生的脉冲声音不应超过

115dB，如超过115dB

时应提醒使用者注意其

对听力的潜在危险。

磁体和磁性部件要

求：带有磁铁和磁性部

件的玩具上，使用的磁体的磁通量指数

不得超过50千高斯/平方毫米。供8岁以

上儿童使用并带有磁性部件的磁/电性能

实验装置，磁通量指数超过50千高斯/平

方毫米且能完全融入小零件，应标明警

机械伤害：在玩具对儿童的诸

多伤害类型中，机械伤害是最常见的

一种，其伤害现象也非常多，包括跌

伤、割伤、勒伤、夹伤、击伤、刺

伤、咽下和吞入异物的伤害等。

化学伤害：一些毛绒玩具填充

物含有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接触

后容易使儿童流泪、起红斑，严重

者还能诱发皮肤病或其他传染病。

噪声伤害：玩具噪声可使儿

童烦恼度增加，导致听觉疲劳，当

噪声达到一定程度时，儿童动作的

准确性、短期记忆力、思维能力和

理解能力都有所下降。处于生长发

育阶段的儿童的感官和神经系统都

比较敏感、娇嫩，噪声对其危害更

为严重。

燃烧伤害：尽管因玩具燃烧

而引起儿童伤害的事故比较少见，

但一旦发生，却涉及到儿童及四周

环境，后果不堪设想。在儿童因玩

具燃烧而引起的火灾死亡事故中，

80%以上因烟气窒息而死。

儿童玩具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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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题

不要购买“三无”产品，即无厂

名、厂址、产品合格证的产品，这些

产品的产品质量基本没有保障。

要依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

点，选购适合儿童年龄的玩具。

检查玩具安全性能。由于儿

童身体发育还不完全，不符合标准

的产品涂料、产品原料等散发出的

不良气味较容易危及儿童身体健

康——

■ 在毛绒玩具的填充料中不能

含有金属物或断针等杂质，这些会对

儿童构成潜在的危险。

儿童玩具选购提示

儿童家具：
    助孩子健康成长

不断成长的孩子，需要一个灵活

舒适的空间，选用看似简单却设计精心

的家具，是保证孩子拥有健康空间的关

键，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助力器。

目前，许多儿童家具还是成人家具

的缩小版，未能针对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

征进行设计，给孩子提供安全、舒适、简

便和多功能的产品。而好的儿童家具不仅

要实用、美观，更要注重安全。

儿童家具的安全性分为两种——

首先是物理安全，要考虑家具的强

度是否符合标准、家具的棱角是否经过

妥善处理，家具设计是否存在对孩子的

潜在危险。比如床，要采用边缘无锐角

的圆弧造型，避免孩子不小心碰撞造成

伤害；带滑梯的高架床，如果滑梯的角

度不对，孩子下滑时冲力过大，会对儿

童的安全存在极大的隐患。此外，家具

不应有儿童容易碰上的突出结构，也不

应有容易脱落造成小童误吞的小配件。

告语。

燃烧性能要求：整体或部分为模压

面具的玩具，燃烧时间不应超过2s，在

燃烧区域的上边缘到起火点之间的最大

距离不能超过70mm。头戴玩具上的飘拂

物，包括头巾、头戴饰品和部分或全部

遮盖头部的织物面具等，材料上火焰蔓

延速度不能超过10mm/s。

这些不断完善与提高的标准，对

玩具质量的保证与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

进作用，也让家长们选购玩具时越来越

放心。

从抽查合格率看玩具产品质量：自

■ 尽量不要购买表面含漆膜的

木质玩具，避免儿童啃、咬玩具时吸

入有害物质。

■ 不要购买带有可能会被吞下

或吸入的小部件的玩具，避免造成窒

息等伤害。

■ 选购塑料玩具时，表面不能

有毛刺，边缘要光滑，以免儿童在玩

耍时割破皮肤。

■ 选购玩具车或童车等带传动

机构（齿轮传动、链条传动）的玩具

时，应选择传动机构遮蔽在外壳里的

类型，防止儿童的手探入夹伤。

2002年起，质检总局连续组织开展了玩

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抽查产品覆

盖毛绒玩具、塑胶玩具、电玩具、娃娃

玩具、金属玩具、弹射玩具、竹木制玩

具等产品。综合抽查结果显示，儿童玩

具产品总体合格率逐年上升，由2006年

的77.1%上升到2016年的96.0%。但部分

玩具产品仍存在质量问题。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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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儿童家具时要求商家出具产

品检测报告和环保证书，查看甲醛、

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含量是否达标。

不宜选择过于艳丽的儿童家具，家具颜

色越鲜艳，油漆含铅量越高。

不要选购存在危险棱角、边缘

的儿童家具，尤其是书桌、柜子边缘

等家具都不要有尖角存在，以避免儿

童磕碰受伤。

不宜选择危险系数大的材料，

如柜子不宜采用玻璃、镜面等易碎材

料作为面板材料。铆钉等固定家具的

金属物件也不能外露。

尽量选择要有防夹手设计的产

品，避免儿童因为取物品时被夹手，或

不小心大力推动抽屉夹伤手指。

靠墙放置的儿童家具高度应高

于60cm，最好将家具固定在墙面上，

以免家具倾翻。

儿童家具选购、使用提示

化学伤害：有害物质（甲醛， 可迁移元素涕、砷、钡、福、铬、

错、 汞、硒，塑料邻苯二甲酸酯）限量超标。

机械伤害：儿童书柜高于600mm但未配备固定在建筑物上的连接件，

当儿童攀爬时可能导致柜体倾倒，从而发生儿童死亡或受伤的危险；儿童

餐椅由于安装了脚轮，无后轮锁止装置，可能存在滑动后摔伤的安全隐

患；儿童木床由于床头板孔的深度过大，可能存在婴幼儿手指伸入床头板

孔内造成夹伤的危险；儿童书桌的桌面翻板关闭力过小，在关闭过程中存

在夹伤儿童手指的风险。

儿童家具安全隐患

10mm，或倒圆弧长不小于15mm。

针对儿童在使用家具时手指可能会

卡在孔及间隙中的问题，标准对儿童家

具的孔及间隙也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刚

性材料上，深度超过10mm的孔及间隙，

其直径或间隙应小于6mm或大于等于

12mm；产品可接触的活动部件间的间隙

应小于5mm或大于等于12mm。

同时，标准中对儿童家具人造板

材、涂料、纺织、皮草面料等主辅材料

中重金属、甲醛释放量和可分解芳香胺

等有毒有害物质规定了限量指标，比对

成人家具的要求更加严格。

此外，标准还规定，儿童家具产品

上或使用说明中，应明确规定产品适用的

年龄段及其他要求的安全警示标志，警示

标志中应用“危险”、“警告”和“注

意”等规范用语，警示字体不小于四号黑

体字，警示内容不应小于五号黑体字。

目前，我国现行儿童家具标准14

项，其中儿童家具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8

项，检测方法类推荐性标准2项，行业标

准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中，4项从结构

角度规定了童床、折叠小床等儿童家具

的安全要求，4项从有害物质限量、抗引

燃特性等角度规定了塑料家具、木制家

具和软体家具的安全性。

家具标准体系的建设，各种质量监管

措施的有效实施等，使得儿童家具产品质

量不断提升，2013年儿童家具产品质量国

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为45.9%，2014年产品抽

样合格率为67.9%，2015年上升为76.8%，

2016年则达到了91.7%，提升成果喜人。

其次是化学安全，即家具的材料、

胶、漆及工艺过程是否使家具含有有害

的化学物质，如常见的各种有害重金

属、苯、酚及游离甲醛，如果存在，就

会影响儿童健康。

2012年，GB28007-2011《儿童家具

通用技术条件》正式实施。标准从结构安

全、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警示标志等方面

对儿童家具的安全性能作出了规定——

标准中对边缘及尖端的要求为：产

品不应有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危害的、

危险性的、可触及的边部或尖端。棱角

及边缘部位应经倒圆或倒角处理。产品

离地面高度1600mm以下位置的可接触危

险外角应经倒圆处理，且倒圆半径不小于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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